关于调整昆玉市主城区、224团、47团
城镇供水听证会第二次公告

为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性和透明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调整昆玉市主城区、224团、47团城镇供水价格调整应当采取听证会形式，征求经营者、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，对制定价格的必要性、可行性进行论证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，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听证会举行的时间、地点
时间：拟定2026年7月3日星期五上午11:00，地点：昆玉市政府（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）。
二、听证内容
（一）听证项目：昆玉市主城区、224团、47团城镇供水价格调整。
（二）主要内容
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4〕1号）、《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2〕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以成本为基础制定合理的分类用水价格收费标准，并实施定额管理和阶梯水价制度。
三、成本审核结论
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4〕1号）《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2〕7号）等规定，遵循公平、科学、规范、效率的原则，按照合法性、合理性、相关性、权责发生制等原则，核定第十四师昆玉市供水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供水成本审核结论
1.昆玉市昆源水务有限公司。核定供水量为391.04万立方米，供水总成本为899.74万元，供水单位成本为2.30元/立方米。2.昆玉市晨昆水利工程有限公司。核定供水量33.12万立方米，供水总成本为49万元，供水单位成本1.48元/立方米。3.昆玉市昆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。核定供水量93.86万立方米，供水总成本105.68万元，供水单位成本1.13元/立方米。4.昆玉市锦绣城市运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。核定绿化供水量1440.08万立方米，供水总成本610.52万元，供水单位成本0.42元/立方米。5.中再生双江环卫有限公司新疆皮山农场分公司。因内部经营状况原因，拒绝提供审核相关资料，无法对其开展成本审核工作。6.昆玉市老兵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因财务制度不健全，无法提供相关审核资料，无法对其开展成本审核工作。
2.供水调整结果
根据本次成本监审结果，昆玉市晨昆水利工程有限公司、昆玉市昆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单位供水成本均未超过居民用水价格，未出现成本倒挂的情况；47团老兵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财务制度不健全，无法提供财务审核资料；皮山农场中再生双江环卫有限公司拒绝提供财务审核相关资料。本次仅对昆源水务公司运营的昆玉市主城区、224团、47团城镇供水价格进行调整，皮山农场、225团、一牧场城镇供水价格暂不进行调整，仍按照现行规定执行，但根据《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“城镇公共供水地表水税额标准为0.06元/立方米，地下水税额标准为0.12元/立方米，本次调价所有团场均开始收取水资源税。
四、听证方案
（一）城镇供水价格调整方案
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4〕1号）“第十五条 城镇供水实行分类水价。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用水、特种用水三类。分类水价具体如下：
	名称
	类别
	供水单价
	水资源税
	拟定城镇供水到户价（不含污水处理费）
	备注

	居民生活用水
	1.居民住宅家庭生活用水。2.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执行范围为：归属师市教育系统管辖的各类公立学校（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职业中学、职业技术学院等）。不含各类事业性质学校（如党校、法制培训学校）、社会营利性教学机构（如培训机构、驾校等）。3.养老机构用水执行范围为：辖区内公立及非盈利性养老院。4.残疾人托养机构执行范围为：辖区内残疾人托养（日间照料）服务中心。5.托育机构执行范围为：辖区内普惠性托育机构。6.宗教场所执行范围为：辖区内清真寺等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。7.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及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执行范围为：社区居委会（连队）办公用水、社区活动中心、公共图书馆、免费公厕、公共体育馆等。
	1.6
	0.06
	1.66
	

	非居民用水
	工业、一般工商业、行政事业单位等
	3.02
	0.06
	3.08
	

	
	监狱监区
	2
	0.06
	2.06
	

	
	消防、绿化
	1
	0.06
	1.06
	

	特种用水
	主要包括洗车、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用水、洗浴用水等。
	9.06
	0.06
	9.12
	


注：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》（发改价格规〔2018〕943号）文件规定进一步拉大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的价差，缺水地区二者比价原则上不低于3:1。
（二）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4〕1号）：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，级差按 1:1.5:3 的比例执行。参照《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新政办发〔2017〕198号）文件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，水量按国家参考值2.6立方米∕人·月上浮20%确定，即3.12立方米/人·月，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位，家庭户均人口为4人，对超过户均人口数量的家庭可按相关证明相应增加用水量。根据用水量阶梯水价分为三档，第一档水量价格按照规定价格执行，第二档水量价格按照规定价格的1.5倍执行，第三档水量价格按照规定价格的3倍执行。具体如下：
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表
	档次
	水量标准
	收费标准
	供水价格（元/立方米）

	第一档
	基本水量
	按规定价格执行
	1.6+0.06=1.66

	
	4人×3.12m³=12.48m³
	
	

	第二档
	超出基本水量至两倍期间水量
	按基础价1.5倍执行
	1.6×1.5+0.06=2.46

	
	12.48m³＜月用水量≤24.96m³
	
	

	第三档
	超过2倍基本水量的用水量
	按基础价3倍执行
	1.6×3+0.06=4.86


（三）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4〕1号）“城镇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，水量分为四档：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，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价；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%以内，超出部分在到户自来水价基础上加1倍征收；三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%及以上（含20%）、不足40%部分，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；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%及以上（含40%），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，并可采取限供或停供等措施。
具体如下：
非居民用水超定额水价表
	档次
	水量标准
	收费标准
	监狱水量在非居民

	
	
	
	供水价格（元/立方米）

	第一档
	基本水量
	按规定价格执行
	3.02+0.06=3.08

	第二档
	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%
	按基础价2倍执行
	3.02×2+0.06=6.1

	第三档
	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%及
	按基础价3倍执行
	3.02×3+0.06=9.12

	
	以上（含20%）、不足40%部分
	
	

	第四档
	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%及以上（含40%）
	按基础价4倍执行
	3.02×4+0.06=12.14


特种行业用水超定额水价表
	档次
	水量标准
	收费标准
	监狱水量在非居民

	
	
	
	供水价格（元/立方米）

	第一档
	基本水量
	按规定价格执行
	9.06+0.06=9.12

	第二档
	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%
	按基础价2倍执行
	9.06×2+0.06=18.18

	第三档
	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%及
	按基础价3倍执行
	9.06×3+0.06=27.24

	
	以上（含20%）、不足40%部分
	
	

	第四档
	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%及以上（含40%）
	按基础价4倍执行
	9.06×4+0.06=36.3


五、听证组织人
第十四师昆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六、听证会参加人（26人）
（一）本次听证会共设参加人26名，由以下方面人员组成：
1.人大代表1名；
2.政协委员1名；
3.相关领域专家1名；
4.政府部门、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部门（8名）；
5.消费者参加人（14名）；
    6.相关领域专家1名；
（二）纪委监委人员1名、融媒体中心记者1名。
七、新闻媒体
第十四师昆玉市融媒体中心
八、会议监督部门
第十四师昆玉市纪委监委
九、咨询电话和联系人
联系人：李皖钰           咨询电话：0903-2566058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第十四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2026年6月9日


